超龄及兼职人员雇主责任险采购项目询价公告
南通晟吴城市服务有限公司根据启东市政府采购管理的有关规定，就超龄及兼职人员雇主责任险采购项目进行公开询价采购。

说明：
一、本项目最高限价为人民币  94500元 ，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为无效报价。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2、投标人须为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具有合法经营保险业务资质的保险公司，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
3、近三年内没有因骗取中标、严重违约、违法经营等问题受到有关部门行政处罚或被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
4、本项目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 报价注意事项
1、报价包括但不限于保险费、服务费、税费、培训费、材料费等全部相关费用。采购单位不接受任何可选择的报价，成交供应商也不得在服务期间提出任何增加费用的要求、不得擅自增加其他限制性条款。请各供应商在报价时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合同价格在合同实施期间不因市场变化因素而变动。
2、供应商应详细阅读询价文件的全部内容，供应商对询价文件有异议的，请在递交报价文件截止时间2日前以书面形式（加盖单位公章）递交至采购单位。
相关技术问题，如需勘探现场的，请与采购单位联系。
采购单位：南通晟吴城市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谢女士
联系电话：19051316163
3、报价文件构成
（1）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按附件1格式填写）；
（2）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3）营业执照复印件；
（4）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5）诚信承诺函（按附件2格式填写）；
[bookmark: _GoBack]（6）报价表（按附件3格式填写）；
有其他情况需要说明的，可附页说明。所有页面均须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否则视为无效报价文件。
报价文件中必须包含上述要求提供的所有材料，否则以未实质性响应询价文件处理。报价文件须装订成册并密封，密封袋上标明：项目名称、报价单位名称，否则视为无效报价。不接受到付件。
4、报价文件递交及开标时间
报价文件请于2026年4月9日下午15:00截止前密封邮寄至：江苏省启东市公园南路200号启晟大厦前台 (收件人：王女士，联系电话：0513-80920515)。
开标时间：2026年4月9日下午15:00 
开标地点：江苏启晟集团有限公司集采中心开标室
注意：本项目为不见面开标，投标人须在规定的投标文件接收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邮寄至规定接收地点。请各潜在投标人充分考虑天气、快递速度、路程等因素，自行选择安全可靠的邮寄方式，不接受到付。未在规定时间内送达的投标文件将不予接收，由各潜在投标人自行承担相关责任。 
5、报价保证金：本项目不收取报价保证金。
四、商务部分要求
1、服务期限：一年（2026年5月5日至2027年5月4日止）。
2、保险责任要求：按三类职业报价（①.死亡伤残赔偿：每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00万元；②.医疗费用赔偿：每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万元；③.猝死责任：须包含猝死责任，最低保障20万元/人；④.误工费责任：非住院期间为100元/天，无免赔，累计赔偿上限为180天，住院期间为200元/天，无免赔，累计赔偿上限为180天。
3、免赔额与赔付标准：(1)医疗费用：每人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0元，超过免赔额0元以上部分按照保单签发地工伤保险标准核算费用的100%进行赔付；(2)误工费：每人每次事故绝对免赔天数0天，全年累计赔偿180天。
4、伤残等级赔偿比例：一级100%；二级80%；三级70%；四级60%；五级50%；六级40%；七级30%；八级20%；九级10%；十级5%。
5、承保年龄要求：被保险人最大承保年龄为74周岁，无年龄歧视性加费条款。
6、 理赔服务要求：提供全年无休7×24小时理赔报案渠道（含电话、线上APP、线下网点等），确保任何时间均可受理报案。
7、人员变动保障：支持采购单位以实际在岗人数为准进行人员增减、替换等的变动，保险责任随人员变动即时生效，保费据实结算，支持人员清单申报调整。
8、投标人应服从采购单位的安全文明生产管理，投标人必须对其公司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以增强法治观念和增强职工的安全文明意识及自我保护能力，自觉遵守采购单位的各项安全文明生产制度。在合同履行期间如发生人身伤、亡等事故，由投标人承担全部责任和经济赔偿。
五、合同的签订及注意事项
1、成交结果将在相关网站予以公布，公示期为一个工作日。公示期内对成交结果没有异议的，将确定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供应商。成交供应商须在规定的时限内与采购单位签订合同。
2、成交供应商因自身原因不能订立合同或不能履行合同的，采购单位将取消其成交资格，同时相关主管部门将对成交供应商作以下处理：记入不良信誉，并按《政府采购法》有关规定，暂停其在启东市场的政府采购资格。
六、成交原则
符合采购需求且报价最低者成交，如最低报价有相同者，则采购单位采取抽签的方式确定成交人。
投标单位需满三家。
七、付款方式
采购单位收到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按初始实际投保人数一次性支付全年保险费。 保险期内如发生人员增加，成交供应商应按本项目中标单价另行计算增加部分的保险费，采购单位按实际核准的新增人员费用据实支付。成交供应商未按时提供发票的，采购单位有权不予付款，且不承担任何逾期付款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违约金、逾期付款损失等）。
八、保密条款
1. 双方均有义务对在招标、投标、合同谈判、履行及后续服务过程中知悉的对方商业秘密、人员信息、投保数据、理赔资料、财务信息及其他未公开信息予以保密。
2. 未经对方书面许可，任何一方不得将保密信息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泄露、提供或许可他人使用，不得用于与本项目无关的任何目的。
3. 成交供应商应确保其内部接触保密信息的员工、代理人及合作方均遵守本保密条款，由此产生的泄密责任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4. 保密义务自双方接触保密信息之日起生效，保密期限为永久。
5. 任何一方违反保密约定，应赔偿对方因此遭受的全部直接及间接经济损失，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南通晟吴城市服务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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